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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金会（慈善组织）评估指标（2025 年版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查要点 分值

年检年报

（20 分）
年检(年报)情况

近三年年检（年报）结论及年末净资产、名称牌匾、办公场所、变更备案、填写

年检（年报）信息完整情况。
20

党组织

（8 分）

党组织建立 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或设立党建联络员情况(应建未建的不予参评)。 2

党组织活动 党费缴纳、“三会一课”落实、党组织活动开展情况。 3

党组织发挥作用
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及党组织参与“三重一大”情况；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；

党员日常管理情况；获得上级党组织表彰奖励情况。
3

内部治理

（10 分）

组织机构 理事会、监事会（监事）、办事机构、分支(代表)机构设立及履职、运作情况。 4

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产生程序和履职情况；秘书长专职情况。 1

人力资源
人事管理情况（聘用、薪酬、培训、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、年金、专职工作人

员等）。
3.5

重大事项报告 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向相关部门报备情况。 0.5

档案、证章管理 档案管理及证章管理使用情况。 1

财务管理

（20 分）

合法运营
资金来源合法、使用符合有关规定(大额资金支出须经理事会同意)；资金收入与

支出按规定进行账务处理。
2

会计人员管理
会计、出纳分设；会计人员岗位职责明确；会计人员有相应的资质；会计人员相

对稳定，调动须有移交手续并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1

会计核算管理

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（未执行此制度，不予参评）；账务处理真实、

合法、准确且日清月结；有明细账册、清单、附件等符合要求的材料；会计凭证、

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资料依照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最低保管期限 30

年以上。

3

预算管理 有预算管理制度；每年编制预算；预算执行情况。 0.5

货币资金和实物资

产管理

有现金、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管理制度；货币资金使用情况，不得坐支、不得白

条抵库；有资产管理制度并按月折旧；实物资产保管和使用情况。
3

公益项目收支管理
有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并执行；按章程等规定签订捐赠、资助协议等；有项目支出

审批程序；开展项目绩效评估或专项审计。
3

投资管理
有投资管理制度；严格执行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投资

管理合法、安全、有效。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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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关联方须披露，决策程序规范，交易价格按相关规定，如实披露。 2

税收和票据管理
依法进行税务申报，按期纳税；按规定领购、使用、管理捐赠票据；其他各种票

据使用管理情况。
1

财务报告 有财务报告制度并执行；近三年度财务报告情况。 1

财务监督
有财务监督制度并执行；年度财务报告经理事会审议通过，每年有监事会（监事）

监督意见；按规定进行年度审计；法定代表人离任或换届审计；接受捐赠人监督。
1.5

工作绩效

（33 分）

发展规划与工作计

划、总结
制定发展规划并经理事会审议通过；有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。 2

年度捐赠收入 接收捐赠情况（资金规模、来源多元、公开透明）。 5

公益活动规模 公益事业/慈善活动支出规模。 6

项目公益性 、专业

性

项目符合宗旨和业务范围；项目内容具有公共利益属性；项目受益人选择满足公

开公平公正要求情况；项目执行方的合理选择情况。
2

项目监督管理与评

估
项目监督管理及开展评估情况。 4

项目运作管理
项目立项、实施、总结；专项基金管理；有项目风险防控制度且落实情况；有项

目风险防控制度且落实情况。
2

项目效果 项目效果阐述；项目目标达成情况；项目社会影响力情况。 4

信息公开 平台建设、公开内容、媒体报道情况。 4

特色贡献
围绕国家战略或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协商、促进就业、对

口帮扶、乡村振兴、社会治理等情况。
4

社会评价

（9 分）

内部评价
理事、监事、工作人员对单位非营利性、重大事项民主决策、财务管理、单位负

责人履职、筹资能力、行业影响力等的评价。
3

管理部门评价
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主管部门）等级评估（评价）及表彰奖励情

况。
3

获得表彰奖励 其他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情况。 2

服务对象评价
捐赠人、受助人对单位公益性、项目效果满意度、社会影响力、公正公开选定受

助人、履行协议等的评价。
1

合 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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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 （慈善组织）实地评估主要查看资料目录

1.自评报告（不少于 3000 字）；

2.现行章程及章程核准批复；*

3.机构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注册资金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等变更登

记资料；*

4.现有理事、监事名单及备案表、备案通知书；*

5.在机构领取报酬的理事姓名、金额以及有近亲属关系的理事姓名和相互关系；

6.监事（监事会）履职情况资料；*

7.分支（代表）机构、专项基金的设立及管理相关资料；*

8.近三年理事会会议资料；

9.各项规章制度；*

10.党员名单、建立党组织批准文件及党组织活动记录资料，包括党组织换届批复

材料；

11.现有工作人员花名册及近三年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*，出勤（考勤）表；

12.会计人员姓名、职务、资格证书及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资料；*

13.机构近三个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；*

14.近三个年度会计报表、会计账簿、凭证、审计报告及理事会审议的财务会计报

告、财务分析报告和监事意见；

15.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、公积金的资料*；

16.投资活动资料（如投资制度、投资种类、决策程序、投后管理、投资收益等）；

17.近三个年度与捐赠方签署的捐赠协议；

18.近三个年度接受物资捐赠情况及公允价值确定资料；

19.公益项目目录（近三个年度所有公益项目），累计公益项目三年的支出金额，

按照支出金额由大到小排列；*

20.近三年公益项目资料，包括项目立项、执行方选择、受益人选择、项目监督、

项目效果、项目总结和评估、志愿者名单和活动资料等；

21.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及报告内容的相关资料；*

22.信息平台、网站建设的相关资料；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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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获得表彰奖励的资料；*

24.围绕国家战略或上海 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参与社会组织协商、促进就业、对

口帮扶、乡村振兴、社会治理等有创新亮点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25.近三年一定数量理事、监事、捐赠人、受助人、志愿者对机构的评价，以及

业务主管单位的评价材料，包括评价人员、单位的联系方式*；

26.机构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；

27.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（注：带*的相关材料可以电子版形式提交或呈现）


